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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地区人社部门受理申报联络表
	序号
	地区
	受理单位
	地址
	联系电话

	1
	中山区
	中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中山区杏林街62号
	0411-82745165

	2
	西岗区
	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西岗区长江路588号3楼12号窗口
	0411-39661801

	3
	沙河口区
	沙河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联合路68号10号窗口
	0411-84548057

	4
	甘井子区
	甘井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甘井子区松江路19号3楼6号窗口
	0411-86602087

	5
	旅顺口区
	旅顺口区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旅顺口区新城大街9号
	0411-81616307

	6
	金普新区
	金普新区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金普新区金马路260号二楼10号窗口
	0411-65891580

	7
	普兰店区
	普兰店区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普兰店区渤海街100号二楼A区3号窗口
	0411-83134455

	8
	瓦房店市
	瓦房店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瓦房店市西长春路西段132号二楼72号窗口
	0411-85612501

	9
	庄河市
	庄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庄河市世纪大街1段18号433房间
	0411-89725661

	10
	长海县
	长海县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长海县大长山岛长海东路55号惠民大厦3楼
	0411-89882801

	11
	高新区
	高新区社会管理局
	高新区汇贤街4号腾飞软件园3号楼
	0411-84797315

	12
	长兴岛
	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长兴路598号
	0411-85098807







附件2

区级人社部门推荐报告提纲

一、本地区开展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管理工作情况
二、本次市级创业孵化基地推荐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三、本地区创业孵化基地的典型经验做法
四、发现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五、区级人社部门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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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申报书





孵化基地名称：                             
所 属 地 区：                                                                                               
运 营 单 位：             (盖章)                     
申 报 日 期：                              





	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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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本《申报书》一式三份，由申报单位填写。填写内容应实事求是，语言精练，各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无”。《申报书》填写内容有相关文件、照片等资料，需另附页与申报书一同胶装。   
一、大连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评定表
（一）《大连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评定表》是推荐评定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的重要基础性资料。对填报的所有信息，申报单位对其真实性负有完全责任。
（二）孵化基地基本信息应按要求据实填报，需要签订承诺书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有个别项目无法填报，须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一栏中作出说明。基地运营时间应当早于2025年1月1日。
（三）基地简介主要包括基本情况、服务对象、服务特色、工作业绩等内容。
（四）业绩概述应填报孵化基地运营以来和近1年的主要业绩。包括但不限于：孵化场所利用率，在孵创业企业数（在孵实体注册地和办公地均须为孵化基地地址）及其提供的就业岗位数，孵化成功率，协议到期出孵率等。
（五）荣誉概述应填报孵化基地获得的主要荣誉。如：某年获国家、省、市相关政府部门授予就业创业先进单位、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业孵化器等荣誉称号。
（六）如孵化基地存在2个及以上孵化园区的，只有在其主园区具备市级孵化基地标准的基础上，方能合并计算其他园区的面积和入孵企业数量等条件。如主园区不具备市级基地标准，则不具备申请市级孵化基地资格。
（七）孵化成功率=〔1-（基地内注销或终止孵化企业数）/（基地内成立企业数+迁移进基地到期出孵企业数+基地内注销或终止孵化企业数）〕×100%
孵化成功是指下列两种情形：
1、入孵时未进行法定登记注册手续的入孵实体，在孵化协议期内完成法定企业登记注册。
2、入孵时已完成法定企业登记注册，在孵化协议到期时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八）协议到期出孵率=到期正常出孵企业数/（到期正常出孵企业数+孵化期超过4年企业数）×100%
二、主体资质、硬件条件、诚信经营相关材料
包含创业孵化基地运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共建或项目合作的应提供合作协议）、房产证、租赁合同、授权使用证明等相关房产手续，创业孵化区域平面图复印件（原件备查）、信用中国报告、消防验收报告等。
三、在孵企业管理服务档案相关材料
包含全市统一的在孵企业情况表、带动就业情况表，在孵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创业企业入驻时的申请材料、考核评估材料、入（出）孵协议、带动就业人员用工凭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做用工备案，2、依法缴纳社会保险，3、依法依规发放劳动报酬）。
四、孵化场所利用相关材料
包含在孵企业、基地功能区的分布图，文字及图片介绍等。 
五、制度建设相关材料
包含基地对创业企业评估准入和退出管理、财务（含本年度基地运营资金使用情况和下一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安全、消防、应急预案等各项管理制度等。
六、配套保障功能建设相关材料
包含基地公共服务场所、公共会议场所和后勤保障服务，相应的供电、供水、消防、通讯、网络等基础配套设施图片及文字介绍。
七、运营团队相关材料
包含基地专职服务机构名单，专职人员社保、用工备案或其他证明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
八、管理服务模式相关材料
（一）包含与创业孵化基地合作的专业服务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相关合作协议，引进投融资机构相关合作协议，专业服务机构名单等。
（二）包含基地建立相关平台或窗口开展政策宣传，为在孵企业享受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财政补贴、许可便利等方面的相关凭证。
（三）包含报告期内开展的各类创业活动、创业实训、创业创新比赛等文字图片介绍、参与人数及名单情况等。
九、发展创业生态圈相关材料
帮助在孵、出孵企业融入创业生态圈方面有谋划、有举措、有成效，如基地建立创业指导工作室、开展跟踪陪跑、加入协会、联盟、取得相关荣誉等相关佐证材料。
十、在孵企业成长相关材料
（一）在孵企业总产值汇总表。
（二）在孵企业获得省级以上创业大赛奖项相关文件、证书材料。
（三）在孵企业带动就业人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复印件。
（四）在孵企业参与科研项目和取得专利相关材料复印件等。
   




一、大连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评定表

	基地名称
	
	基地起始运营时间
	年   月   日

	基地地址
	

	邮政编码
	
	对外公开电话
	

	基地占地面积
	平方米
	基地建筑面积
	平方米

	孵化场所面积
	平方米
	基地资产总值
	万元

	基地资产性质
	国有/集体/私有/混合
	基地资产权属
	（具体单位）

	基地负责人
	
	联系电话
	

	基地运营方式
	自营/委托/合作
	基地运营机构
	（具体单位）

	基地运营机构性质
	事业/企业/非企业法人
	基地运营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运营负责人
	
	联系电话
	

	基地简介
	（400-500字）



	业绩概述
	孵化成效业绩
	基地运营以来
	2025年1-12月

	
	孵化场所利用率(%)
	
	


	
	在孵企业数(户)
	
	

	
	在孵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数(个)
	
	

	
	当期入孵企业孵化成功率(%)
	
	

	
	当期入孵企业协议到期出孵率(%)
	
	

	
	主要业绩描述



	荣誉概述
	

	需要说明的
其他事项
	

	
区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二、承诺书

本单位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依法经营纳税，无不良征信记录，无因自身违约或者不恰当履行引起的法律纠纷，无商业贿赂、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可靠。
以上承诺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2 —

— 1 —



	（     基地名称）在孵企业情况表

	请填入2025年1-12月期间入孵、出孵、在孵的创业团队和企业信息；
重点群体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毕业5年以内）、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序号
	在孵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成立时间
	入孵时间
	出孵时间
	带动就业人数
	缴纳社保
人数
	是否认定为创业带头人企业
	法定代表人是否为重点群体
	年度总产值
	创业大赛获奖情况
	取得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参与科研项目数量
	取得专利成果数量

	1
	
	
	
	
	
	
	
	
	
	
	
	
	
	
	

	2
	
	
	
	
	
	
	
	
	
	
	
	
	
	
	

	3
	
	
	
	
	
	
	
	
	
	
	
	
	
	
	

	4
	
	
	
	
	
	
	
	
	
	
	
	
	
	
	

	5
	
	
	
	
	
	
	
	
	
	
	
	
	
	
	

	6
	
	
	
	
	
	
	
	
	
	
	
	
	
	
	

	7
	
	
	
	
	
	
	
	
	
	
	
	
	
	
	



	（         基地名称）带动就业情况表

	序号
	在孵企业名称
	带动就业
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用工形式
缴纳社保/用工备案/灵活用工
	在职时间段
	是否为重点群体（如是，填写重点群体类型序号）

	1
	
	
	
	
	
	
	

	2
	
	
	
	
	
	
	

	3
	
	
	
	
	
	
	

	4
	
	
	
	
	
	
	

	5
	
	
	
	
	
	
	

	6
	
	
	
	
	
	
	

	7
	
	
	
	
	
	
	

	8
	
	
	
	
	
	
	

	请填入2025年1-12月期间在孵企业用工信息；
重点群体包括：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2.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3.退役军人、4.高校毕业生（毕业5年内）、5.返乡创业农民工、6.农村自主创业农民。



